
伊宁市民政局2025涉企行政检查标准
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事项 检查标准

1 社会团体的年度检查

1、遵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
情况；

2、履行变更登记手续以及章程核准的相关情况；
3、按照自身章程开展各类活动的具体情况；

4、负责人等关键人员的变动相关情况；
5、内部机构的设置以及变动情况；

6、整体财务状况，还有资金的来源与实际使用情
况；

7、登记管理机关认为其他需要检查的情况。

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《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》，明确年检结论分合格
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三类，对应标准如下 ：

 
1. 合格：未出现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相关情形；若存在轻微违规情

形，但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，或在年检结论作出前及时改正，也可判定为
合格。

2. 基本合格：存在不符合法人成立条件、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、超出章
程范围开展活动等违规情形，但情节不算严重，未触发“不合格”判定标

准的，会视情况定为基本合格。
3. 不合格：出现年检材料弄虚作假、上年度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、违背非
营利宗旨开展活动、开展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这四类情形之一，直接判定为
不合格；若有基本合格对应的违规情形且情节严重，也会判定为不合格。



2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年度检查

1、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情况：核查是否存在
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开展活动的行为；
2、登记事项变动及履行登记手续情况：比如名称
、住所等登记事项变更后，是否按规定办理变更登
记手续；
3、按照章程开展活动情况：检查是否围绕自身章

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，有无未开展业务或超
范围活动的情况；
4. 财务状况、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：包括财务制度
是否健全，资金收支、捐赠资助的使用等是否合规
。

5. 机构变动和人员聘用情况：涉及内部机构设置调
整、工作人员聘用等相关变动的情况核查。

6. 其他需要检查的情况：由登记管理机关根据实际
监管需求确定的补充检查内容

依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》及民政部实操要求 ，民非年检结论
分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三类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
 
1. 合格 ：内部管理规范，能严格依照章程开展活动，且不存在基本合格、

不合格相关违规情形；若有轻微违规，在年检结论作出前已整改到位，未
造成不良影响，也可判定为合格。

2. 基本合格 ：存在违规情形但情节较轻，比如轻微违规使用登记证书或财
务凭证、内部管理存在小问题但不影响正常活动、未按规定办理章程备案

等，经登记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后可规范的，会定为基本合格。
3. 不合格：一是存在上述基本合格对应的违规情形且情节严重，像侵占挪
用单位资产、违规收费情节恶劣等；二是存在危害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、
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、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等严重违规情形；三是年检材料

弄虚作假，经核查后情况属实的，均判定为不合格。



3 对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情况的
抽查

1. 内部治理：核查章程落实、按期换届及会员大会
等议事机制执行情况；检查负责人任职合规性、分
支（代表）机构设立管理是否合规，同时核查党建
内容是否纳入章程、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等党建工
作落实情况。
2. 业务活动：查看是否在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
围内开展活动，讲座、评比达标表彰等重点活动是
否按程序报批；检查有无强制收费、违规收费等情
况，慈善类社会组织还会核查公益活动的合规性与
成效。
3. 财务管理：检查财务机构设置和财务制度建立情
况，资金来源、账户管理、票据使用是否合规；核
查会费收取使用、捐赠资金管理等情况，排查抽逃

开办资金、私设账外资金等违规情形。
4. 信息与合规情况：核实年度报告报送是否及时真
实、应公开信息是否完整公示；检查变更登记、章
程核准等手续是否按规定办理，同时核查是否遵守
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，有无弄虚作假等
违规行为

该抽查标准和年检标准类似，按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三类结
论划分，适配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社会组织，具体如下 ：

 
1. 合格：未出现基本合格、不合格相关违规情形；若存在轻微违规，比如
轻微的会议流程瑕疵，且在抽查结论作出前及时改正、未造成不良社会影

响，也可判定为合格。
2. 基本合格：有违规情形但情节较轻，像未按规定办理小项变更登记、分
支管理存在小漏洞、财务票据使用有轻微不规范等；或是内部管理稍显混

乱但不影响正常运作，这类情况会视情节定为基本合格。
3. 不合格：出现年检材料弄虚作假、上一年度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、违背

非营利宗旨开展活动、开展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这四类情形之一，直接判定
为不合格；若基本合格对应的违规情形情节严重，如大额侵占资产、违规

收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，同样会判定为不合格。


